白鹿洞金融教育示范基地人员培训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提高在校师生的金融素养，增加金融风险防范技能，提升金融教育示范基地培训质效，特制订本制度。

第二章 培训原则
    第二条 金融教育示范基地培训遵循针对性、计划性、全面性、跟踪性原则：

    1.针对性：培训要有目的，针对实际需求进行培训；

    2.计划性：培训工作要根据培训需求制定培训计划，并按照计划严格执行；

    3.全面性：培训内容要涵盖所有金融知识，培训方式上把讲授、讨论、参观、观摩等多种方式综合运用；

4.跟踪性：培训结束后要对培训内容进行考核，要定期、及时检验、评估培训效果；

培训目标

第三条 通过金融教育示范基地培训为在校学生提供一个能够身临其境学习金融知识的场所。

第四条 通过投放适用在校学生的读本、课件等金融知识普及教育产品，开展互动式教学等活动，提升金融知识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工作实效，使青少年逐渐具备良好的金融知识水平和技能，提升金融风险防范能力。

第五条 加大对普惠金融知识普及教育，树立社会公众信用意识，加深对我国普惠金融的理解，增强广大人民群众对金融服务的获得感。

第四章 培训对象

第六条 金融教育示范基地培训对象为在校全部师生及学生家长

培训内容

第七条 金融教育示范基地应当为在校师生提供生产生活必须了解的金融知识，包括但不限于有关存款保险、个人征信、非法集资、反洗钱等金融法律法规知识、金融消费者权利责任与救济方式、非法金融活动识别与风险防范知识等。

第八条 作为金融知识普及教育的重要阵地，金融教育示范基地应积极配合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保监会等部门开展集中性金融知识普及活动、金融消费者金融素养问卷调查、推进金融知识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等各项工作。

培训方式

第九条 定期开展创新有效、互动性强的金融知识普及教育活动，活动形式包括但不限于讲座论坛、互动沙龙、模拟体验、知识竞赛、咨询答疑等。

第七章 培训记录

    第十条 金融教育示范基地开展培训应进行记录整理。每次培训后要对《培训签到表》、《培训效果调查表》及其他培训产生的资料等进行记录整理。每次培训结束，培训组织部门要进行满意度评估，填写《培训满意度统计表》。

    第十一条 金融教育示范基地开展培训后要对培训进行总结。结合培训目的，综合培训效果及学员评价，对培训进行全面总结，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培训计划完成情况、培训效果如何及改善措施等。

第八章 培训纪律

    第十二条 培训组织纪律

1.培训责任人应在开课前达到培训地点，并在培训前做好培训教材、教具、器材，培训评估资料等的准备。

2.培训讲师应在开课前到达培训地点，检查教具的准备情况。

3.学员应在开课前到达培训地点，并签到。

第十三条 课堂纪律

培训责任人、培训讲师、学员在课间应关闭手机铃声，不准在课堂有喧哗、打闹等妨碍他人听课而行为。

第十四条 考勤纪律

准时参加培训签到，因特殊情况需缺课的，应经培训负责人同意办理请假手续。

第九章  附 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白鹿洞金融教育示范基地领导小组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